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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3 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2 0 1 3 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修訂條例草案」) (見

附件 A )應提交立法會。  

理據  

《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的相關條文  

2 .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於一九九五年成立，是負責推動香港藝

術發展的法定機構。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條例》），藝發局

由最多 2 7 名成員組成，當中可包括最多 1 0 名 1由行政長官於憲報指明的

「團體或團體組合」提名、並由行政長官根據第 3 ( 3 )條 2委任為藝發局成

員的人。每一該等「團體或團體組合」均代表十個藝術範疇當中的一個或

多個範疇。該十個藝術範疇為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視覺藝

術、電影藝術、藝術行政、藝術教育、藝術評論，以及戲曲。相關條文

現摘錄於附件 B。  

                                                           

1
  該條例第 3(4)條訂明，「[第 3(3)(a)條]所指的其他成員可包括最多 10 名由根據第(5)款

指明的團體或團體組合提名的人，而為此目的每一該等團體或團體組合可就其代表的每

一藝術範疇提名不超過 1 人，而每人均須是行政長官認為在該人被提名的藝術範疇中有

經驗的人。」  

2
  該條例第 3(3)(a)條訂明，「發展局由以下人士組成……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及不超過

22 名其他成員，各人均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超過 3 年。」  

  B    

  A      A      A    



 

《條例》第 3 條的指明及提名安排和現行做法  

3 .   第 3 ( 5 )條訂明，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公告指明「團體或團體組合」

以根據該條例第 3 ( 4 )條作出提名，而該等團體或團體組合均須是行政長

官認為能代表有關藝術範疇的。根據《條例》第 3 ( 4 )條所作的提名，規定

在第 3 ( 5 )條下指明的每一團體或團體組合，可就其代表的每一藝術範疇

提名不超過一人，而每人均須是行政長官認為在該人被提名的藝術範疇

中有經驗的人。   

4 .  然而，實際上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指明團體及個人藝術工作者，

讓他們參與提名 1 0 名相關藝術範疇的代表出任藝發局成員。至於決定有

哪些團體和個人可獲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指明，是一項行政安排，當中

的一套準則 3 由行政長官批准，並由政府負責執行，以審核團體和個人提

交的申請及作出指明安排。獲得指明的個人藝術工作者，本身會成為選

民，可以參與所屬藝術範疇的提名推選活動。至於獲得指明的藝術團

體，則可以為自己的會員 (即提名推選活動展開前已加入該團體為會員不

少於一年者 )或其參與藝術製作或藝術行政不少於一年的僱員，登記成為

選民。上一屆在二零一零年進行的提名推選活動的程序現載於附件 C，以

供參考。  

5 .  提名過程的細節並沒有在《條例》內予以闡明，而是以行政安排的

方式實施。鑑於藝術界本質上進化迅速，瞬間多變，我們認為宜繼續沿

用現行做法，即是以行政安排的方式制定詳細的指引和程序，讓各項準

則和程序可以不時調整，從而配合不斷轉變的藝術環境。同時，我們會

繼續透過網站宣傳，以確保該等準則和程序具透明度且方便查閱。  

                                                           

3
 合資格藝術團體必須為正式註冊藝術團體，以推廣藝術發展為宗旨，並在是次提名活動

展開前已在香港成立至少一年。至於合資格的個人藝術工作者，則必須現任或曾任藝發

局成員、增選委員、藝術顧問、審批員或獲得該局頒發獎項或撥款資助，或現任或曾任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藝術顧問或獲得該署撥款資助，又或曾與康文署合

辦藝術展覽／比賽或曾經參與這些活動。在本港專上學院、中學或小學教授藝術科目的

全職或兼職教學人員，亦符合資格在「藝術教育」範疇下提交申請。  

  C      C    



 

(a )  關於指明個人藝術工作者的問題  

6 .  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指明個人藝術工作者 (以及根據《條例》第 3 ( 5 )

條指明團體 )的做法，始於一九九七年舉行的第二次提名推選活動，而此

舉旨在回應藝術界及個人藝術工作者鑑於其界別多元且獨特的本質而作

出的強烈要求。自此，參與先前六次提名推選活動的個人藝術工作者的

範圍不斷擴大 4。然而，《條例》並未予以相應修訂，以訂定可指明個人

藝術工作者，事實上此做法並不符合《條例》的規定。如繼續沿用上述做

法，《條例》便須透過立法予以修訂。  

(b )「跨藝術範疇提名」的問題  

7 .  自一九九九年的提名推選活動起，「跨藝術範疇提名」的做法已予

推行，而每名選民可在十個藝術範疇各投不多於一票。換言之，已於某

藝術範疇登記的選民，亦可投票給另外九個藝術範疇的候選人。十名在

各自的藝術範疇得票最多的候選人，便會成為該十個藝術範疇的獲提名

代表。此項安排屬於行政性質，旨在鼓勵選民及候選人多些重視整體的

藝術發展，而非只關注自己所屬範疇。  

8 .  雖然第 3 ( 4 )條沒有就第 3 ( 5 )條所指明的團體如何決定提名人選而

訂下細節，但跨藝術範疇提名的做法，與《條例》第 3 條下的法定機制並

不相符，該條訂明藉憲報公告所指明的每一團體或團體組合，可就其代

表的每一藝術範疇提名不超過一人。就此而言，跨藝術範疇提名的做法

如須於日後的提名活動中繼續實行，《條例》便須透過立法，予以修訂。  

                                                           

4
 在一九九七年的提名推選活動中，獲藝發局和當時兩個市政局撥款進行計劃的藝術工作

者、藝發局的前任及現任委員以及增選委員，均納入可參與提名推選活動的範圍內。至

於二零一零年上一次的提名推選活動，藝發局所有前任及現任藝術顧問和審批員、康文

署的藝術顧問、獲康文署撥款、贊助、場地贊助或演出費用的人士、與康文署合作舉辦

藝術展覽／比賽的人士，以及小學至高等教育的藝術科教師，均納入可參與提名推選活

動的範圍內。  



 

修訂條例草案  

根據第 3 ( 5 )條指明個人  

9 .  《條例》第 3 ( 5 )條將予修改，將指明團體或團體組合修改為就該

條所列的每一藝術範疇指明團體或個人。  

跨藝術範疇提名  

1 0 .  《條例》第 3 ( 4 )條將予修訂，移除對跨藝術範疇提名的限制。根

據現行條文，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指明的團體或團體組合，只可就其代

表的每一藝術範疇提名人選。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1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

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 2 .  修訂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1 3 .  建議對公務員、環境、財政、經濟、生產力、可持續發展和家庭

沒有影響。擬議的修訂不會影響《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 4 .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我們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本年

將會進行的提名推選活動安排，並告知該委員會，我們計劃就《條例》提

出上述的立法修訂建議。委員會內的成員對立法建議並無異議。  



 

宣傳安排  

1 5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答覆公眾對修訂條例草案的查詢。  

查詢   

1 6 .   所有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麥子濘女士聯絡（電話：3 5 0 9  8 0 7 5）。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  日  









 

  

附件C  

提名推選藝術範疇代表以出任  

香港藝術發展局成員  

 

四個階段的提名推選活動  

(根據二零一零年上一次的提名推選活動擬訂 )  

( a )  第一階段－推選代表組織成員登記  

  合資格的藝術團體 1 或個人藝術工作者 2 可登記成為其藝術

範疇的推選代表組織成員。已登記成為推選代表組織的成員

名單會在憲報公布 3。  

( b )  第二階段－選民登記  

  已登記成為推選代表組織成員的藝術團體，其會員、或其參

與藝術製作或藝術行政的僱員，均可登記成為選民 4。  

  在第一階段登記成為推選代表組織成員的個人藝術工作者，

將會自動成為選民，無須經由藝術團體登記成為選民。  

                                                           

1
 合資格的藝術團體應是已正式註冊的藝術團體，成立宗旨是促進藝術發展，在提名推選

活動展開前已在香港成立最少一年。  

2
 合資格的個人藝術工作者應為藝發局現任或前任委員、增選委員、藝術顧問、審批員、

獲獎者和獲資助撥款者；或康文署的藝術顧問和獲資助撥款者；或曾與康文署合辦藝術

展覽會／比賽或曾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士。在本地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藝術學科的全職

或兼職教師，也有資格在「藝術教育」組別登記。  

3
 推選代表組織的成員名單一經刊憲，在以後的提名推選活動都會有效。有關的藝術團體

／個人藝術工作者如非有意更新個人資料或更改所登記的藝術範疇，便無須再次登記。  



 

 

 

第 2頁   

( c )  第三階段－推選候選人  

  除非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第 3 ( 6 )條被取消資格 4，  否

則，登記選民可申請成為所屬藝術範疇的候選人。申請人須

取得所屬藝術範疇內五名提名人或百分之一的登記選民 (以

較多者為準 )支持，提名方為有效。  

( d )  第四階段－競選活動及投票  

  候選人可公布參選政綱，並應邀出席由提名活動代理舉辦的

候選人論壇。  

  為加強選民參與，投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舉行，為期三日。  

  按照「跨界別投票制度」，每名選民最多可投 1 0 票，在每個

競逐的藝術範疇各投一票，選出競逐提名的候選人。該制度

在一九九九年推行，旨在鼓勵藝術界的成員選民能共同推動

整體藝術發展。  

 

 

                                                           

4
 例如：政府或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僱員；司法人員；任何武裝部隊人員；  香港以外

地方的政府的受薪政府人員；破產未獲解除的破產人；精神不健全的人士；在香港或任

何其他地區或國家被判處死刑或超過三個月監禁的人，而且該人並未按判刑或按主管當

局所改處的刑罰服刑，也未獲無條件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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